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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由陳述 

修改第 11/2000 號法律 

《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組織法》 

 

（法案） 

 

為了落實“精簡政府組織架構、提升公共治理效能＂的

施政目標，特區政府於去年制定第 13/2025 號行政法規《公

共部門及實體的設置及組織架構的一般制度》。該法規確立

了公共部門組織架構的基本原則，並對領導及主管職位數

量、公共部門附屬單位的設立標準等作出明確規範，為公共

部門重組提供法律依據。 

按照第 13/2025 號行政法規的規定，該行政法規亦補充

適用於立法會輔助部門。為了響應特區公共行政改革的總體

政策，進一步強化輔助部門的技術支援能力，立法會執行委

員會於本年啟動對輔助部門組織架構的檢討與重組工作，並

計劃修改《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組織法》（下稱《立法會組

織法》）。為確保重組方案與特區公共部門重組工作的整體標

準保持一致，審計署及行政公職局就立法會輔助部門組織架

構的重組工作給予了專業意見。 

立法會執行委員會在綜合考慮審計署及行政公職局的

意見後，擬定了有關重組方案。現提案人配合執行委員會的

方案提出本法案，內容主要包括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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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將副秘書長的職位由兩名調整為一名 

按照現行《立法會組織法》的規定，立法會輔助部門的

領導層由一名秘書長和兩名副秘書長組成。為了符合第

13/2025 號行政法規規定的領導職位的標準，且考慮到一名

副秘書長的職位長期出缺，建議將立法會輔助部門的領導職

位由“一正兩副＂調整為“一正一副＂。 

2. 縮減附屬單位的數量及重新劃分職能 

按照現行《立法會組織法》的規定，立法會輔助部門現

時設有兩個廳級、五個處級及一個科級附屬單位，有關架構

不符合第 13/2025 號行政法規設定的標準，且未能完全切合

該法規列明的職能明確、精簡高效等原則。基於此，建議將

現行“兩廳五處一科＂的架構調整為三個處級單位，分別為

會務及公關處、組織及資訊處和行政及財政處，以實現資源

整合、職責清晰、運作協同的重組目標。 

3. 明確主席辦公室的職能 

現時，主席辦公室實際承擔協助立法會主席及執行委員

會跟進其他委員會的工作，以及統籌、協調顧問團所開展的

工作的職責，但現行《立法會組織法》並未對此明確規範，

為了明確有關職能，建議透過法律將主席辦公室的職責法定

化，使其權責相符，發揮應有的統籌與協調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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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明確顧問團的研究及支援職能 

立法會顧問團由顧問及技術顧問組成，是立法會輔助部

門中向立法會及議員提供各類專業支援的單位，但現時《立

法會組織法》關於顧問團的職責主要集中在法案工作，未有

突出議題研究及對議員專業支援的職能，因此，法案建議明

確有關職能，尤其是對涉及立法會的職責的議題，以及對議

員履行職務相關的事宜進行研究及提供意見，以便為立法會

及議員履行職務提供更好的支持。 

5. 調整顧問團薪酬標準 

現時立法會顧問及技術顧問的薪俸分別等於局長薪俸

的 95%及 85%，有關金額是固定的，但按照其他主要官員辦

公室的組織法，相關辦公室顧問的薪俸卻非定額，而是因應

工作複雜性及工作表現在法定幅度內由上級決定。 

為了更好實現績效管理，建議參照其他主要官員辦公室

的做法，將顧問及技術顧問的報酬改為非固定形式，並透過

法律訂定有關薪俸金額幅度，顧問的薪俸等同於局長薪俸的

86%至 95%，技術顧問的薪俸幅度是 65%至 85%，具體金額

由執行委員會按實際情況訂定。 

6.  取消文牘特別職程 

現時立法會輔助部門設有文牘的特別職程，有關職位的

工作主要負責撰寫及編輯會議紀錄。實踐證明有關職位並不



4 
 

需要特別培訓或技能，一般行政人員亦可擔任，已無必要保

留相關特別職程。為了配合簡化職程的公共行政改革方向，

建議在不影響現職人員既有權益的前提下，取消文牘這一特

別職程。 

7. 調整人員編制表、修改表述及重新公佈 

參照公共行政改革總體政策方向及因應立法會輔助部門

的實際情況，調整立法會輔助部門人員編制表。另外，配合

現時生效的法規更新部份條文的用語，並透過必要的取代、

刪除條文，以及對條文和章節重新編號的方式，引入本法案

所作的修改，重新公佈第 11/2000 號法律。 


